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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技术职称申报办法（试行） 

1、申报对象： 

在科研、院校、企业、事业、国营、民营、学会、协会、机关、团体等单位工作的地球物

理技术人员以及专业管理人员（包括在上述单位退休仍从事相关服务的地球物理工作者）均可

申报由地球物理学会评审认定的地球物理专业各个级别技术职称。 

2、申报范围： 

在地面、空中、海洋、地下（坑道和井下）运用重力法、磁法、电法、地震以及弹性波法、

放射性法、声波法、地温测量法或其他地球物理方法，解决地质领域、工程领域或其他领域的

科研、勘查、方法技术（包括专用仪器、数据处理及软件）研究、开发和生产等方面的科技人

员。 

3、申报时间： 

⑴ 可随时申报。 

⑵ 根据申报材料内容，确定考核、面试和答辩具体时间，一般一年评审两次。届时将发出

通知。 

⑶ 评审专家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者，由学会授予任职资格证书。 

4、申报步骤： 

⑴ 撰写地球物理专业技术职称申请报告和个人简介（1200字以内），包括工作经历、突出

业绩、自我评价、学科建议等。 

⑵ 填写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以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申报简表”。 

⑶ 复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专利证书、发明证书、聘任证书、业

绩证明材料等。 

⑷ 提交主要的专业论文、技术报告、编著译著、出版书刊方面的原件或复印件、身份证复

印件、外语与计算机考核证明复印件等。 

⑸ 上述申报材料请用挂号信邮寄至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并缴纳评审费。 

地球物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并具有很多分支学科，涉及的知识面和研究对象比较宽，职

称评审条件的条款很难概括全面，可采用申报条件放宽，评审标准严格掌握的办法。 

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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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专业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试行）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本条件适用于各行业从事地球物理以及从事相关专业仪器设备等生产、科研、开发、

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地球物理专业工程师应具有系统的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能了解

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状况和发展趋势；具有解决在科研生产过程或综合技术管理中本专业领

域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2、适用于在地面、空中、海洋、地下（坑道和井下）运用重力法、磁法、电法、地震及

其他弹性波法、放射性法、声波法、地温测量法或其他地球物理方法，以及可见光和近红外光

摄影、热红外扫描（或成像光谱）、声纳及侧视雷达及其它微波等物探、遥感方法解决地学问

题的研究、开发技术人员。 

3、申报人要求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终身会员。 

第二条 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条件： 

⑴、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任

现职期间，出现下列情况者，在规定年限上延期申报或不得申报： 

    ⑵、年度考核基本合格者，延期1年申报；年度考核、工作质量评估、职业道德评估不合

格者，延期2年申报；已定性为技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延期2年申报。受法律制裁者，暂

缓申报。弄虚作假，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者，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2、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获硕士学位后，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2年以上。  

    ⑵、获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后，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4年以上； 

    ⑶、获大学专科学历后，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5年以上； 

    ⑷、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学位）人员，在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5年以上；具备上述第（2）、

（3）点规定学历（学位），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3年以上者，如其业绩和论文、论著条件符合

本条件第七条要求，则可破格申报。 

    ⑸、外语和计算机条件 

均须取得由政府人事部门颁发的相应申报级别的有效合格证。1957年以前出生者，可放宽

此条件。 

第三条 工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中的2项： 

1、参加过国家级各类地质勘查科研项目的全过程（以成果报告名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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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过省（部）级各类地质勘查科研项目的全过程（以成果报告名单为准）； 

3、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1项地（厅）级各类地质勘查或地球物理专业项目、科

研项目（以地（厅）主管部门正式行文或本部门的任务书为准）的全过程； 

4、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2项本部门下达的各类地质勘查或地球物理专业项目、

科研项目（以县（市）主管部门正式行文或本部门的任务书为准）的全过程； 

5、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1项各类地质勘查或地球物理专业中型项目的全过程；

6、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2项各类地质勘查或地球物理专业小型项目的全过程； 

7、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1项各类地质勘查或地球物理专业区域调查、评价或

专题调查、评价项目的全过程； 

8、主持编制过1项中型或2项以上小型工程施工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效果良好，并

写出施工技术总结报告或工程竣工报告，并通过有关单位的审批验收； 

9、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1项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引进、开发、

推广工作； 

10、作为主要人员（前三名）完成过1项本专业科技成果的引进、开发、转让、推广工作，

并编制相应的技术报告； 

11、参加制订或审查1项市（厅）级的专业管理办法或重要技术文件，并付诸实施（以正

式下文为准）； 

12、曾独立担任县（市）级单位一般性科研、普查项目、勘查项目、技术合同项目或矿

区、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不少于2年(以任命文件为准)； 

13、参与2项中型或5项小型的各类地质勘查项目设计、成果报告或技术总结的评审或验

收（以评审、验收意见书的名单为准）。 

第四条 业绩条件： 

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参加者（以奖励证书为准）； 

2、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参加者（以奖励证书为准）； 

3、地（厅）级科技成果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4、省（部）级地质勘查（找矿、勘查等）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5、省（部）级建设工程（优秀勘察、优秀工程）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6、地（厅）级地质勘查（找矿、勘查等）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7、地（厅）级建设工程（优秀勘察、优秀工程）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8、参与开发推广应用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2项以上，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经

局级专业主管部门鉴定认可(以鉴定书为准)； 

9、参与开发推广应用本专业新产品2项以上，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经专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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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可(以鉴定书为准)； 

10、发现一处新的矿产地（固体、液体及气体矿床）、一种新的矿物、一种新的岩石类型、

一种新的化石种属并经专业主管部门鉴定认可的完成人； 

11、发现一处新的大中型水源地并经专业主管部门鉴定认可的完成人； 

12、作为主要人员，承担1项中型或2项小型工程施工项目的施工，竣工项目经有关部门或

单位评审验收为合格(以评审意见为准)； 

13、1项中型或2项小型各类地质勘查、工程勘察项目成果、实验测试成果，经相应主管部

门评审验收达到合格（以评审、验收意见书为准）的完成人； 

14、参与制定县（市）级以上单位的专业管理办法、发展规划等重要技术文件3项，并付

诸实施（以正式下文为准）； 

15、获得本专业专利1项，并得到实施（以专利证书及实施单位证明为准）； 

16、从事地球物理检测、分析、研究、开发，工作称职者（有证明材料）。 

第五条 学术条件： 

任现职期间，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学术论文（第一、二作者）、著作（前五名），符合下

列条件中的之一： 

1、正式公开出版专业著作1部； 

2、在正式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篇； 

3、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论文1篇； 

4、独立编写或主编(第一作者)提供社会使用的本专业技术报告1部。 

第六条 破格条件：  

1、业绩条件： 

任现职期间，具备本条件中“第四条业绩条件”中的2项。 

2、学术条件： 

任现职期间，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学术论文（第一作者）、著作（前三名），符合下列条

件中的之一： 

(1)、正式公开出版专业著作1部； 

⑵、在正式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篇； 

⑶、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论文1篇； 

⑷、独立编写或主编(第一作者)提供社会使用达2万字以上的本专业工作报告1部。 

3、申报条件：具有一位正高级职称专家的推荐材料可破格申报。 

第七条、评审方法 

凡符合条件者须经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1/2 及以上同意，凡符合破格条件者须经

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2/3 及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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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试行）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本条件适用于各行业从事地球物理及遥感（包括物探）以及从事相关专业仪器设备等

生产、科研、开发、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地球物理专业高级工程师应具有系统的本专业基础

理论和技术知识，能及时了解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状况和发展趋势；具有解决在科研生产过

程或综合技术管理中本专业领域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 

2、适用于在地面、空中、地下（坑道和井下）运用重力法、磁法、电法、地震及其他弹

性波法、放射性法、声波法、地温测量法或其他地球物理方法，以及可见光和近红外光摄影、

热红外扫描（或成像光谱）、声纳及侧视雷达及其它微波等、以及遥感方法解决地学问题的研

究、开发技术人员。 

3、申报人要求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终身会员。 

第二条 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2、学历、资历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获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2年以上； 

⑵、获硕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3年以上； 

⑶、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后，取得工程师资格5年以上。 

⑷、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学位）人员，在取得工程师资格后8年或10年以上；或者具备

上述第⑶点规定学历（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3年以上者，任现职期间，如其业绩和论文、论

著条件符合第六条要求，则可破格申报。 

3、外语和计算机条件：均须取得有效合格证明。1957年以前出生者，此条件可放宽。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水平）条件：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两项： 

1、作为主要人员完成过国家级各类科研项目的全过程； 

2、作为主要人员完成过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的全过程； 

3、主持过2项地（厅）级各类专业项目、科研项目（以本部门任务书为准）的全过程； 

4、主持过2项本部门下达的各类专业项目、科研项目（以本部门的任务书为准）的全过程； 

5、作为主要人员完成过1项各类专业大型项目的全过程； 

6、作为主要人员完成过2项各类专业中型项目的全过程； 

7、作为主要人员完成过2项各类专业区域调查、评价或专题调查、评价项目的全过程； 

8、主持编制过1项大型或3项以上中型工程施工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效果良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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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施工技术总结报告或工程竣工报告，并通过有关单位的审批验收； 

9、主持过2项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引进、开发、推广工作并编制相应的技术

报告； 

10、主持过2项本专业科技成果的引进、开发、转让、推广工作并编制相应的技术报告； 

11、参加制订或审查部（省）级行业标准、规范、规程和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以正式

下文为准）； 

12、负责制订或审查2项以上地（厅）级专业管理办法或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以正式

下文为准）； 

13、担任县团级单位副总工程师一年或下属二级单位的主任工程师两年；或大型工程施工

项目的项目经理、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两年或中型工程施工项目的项目经理、总工程师（主

任工程师）四年(以任命文件为准)； 

14、参与2项大型或3项中型项目设计成果报告或技术总结的评审或验收（以评审验收意见

书的名单为准）。 

第四条 业绩条件： 

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之二项： 

1、国家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2、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3、地（厅）级科技成果奖一、二等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4、省（部）级地质勘查（找矿、勘查等）一、二等奖获奖者； 

5、省（部）级建设工程（优秀勘察、优秀工程）一、二等奖获奖者； 

6、市（厅）级地质勘查（找矿、勘查等）一等奖获奖者； 

7、市（厅）级建设工程（优秀勘察、优秀工程）一等奖获奖者； 

8、作为主要人员完成省部级项目及市(厅)级大型项目和大型市场项目2项，并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作为主要人员成功地开发、推广、应用本专业新技术或新工艺2项以上，取得较好的效

益，其成果经局级专业主管部门或本专业全国性二级学会或省级学会鉴定认可； 

10、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成功地开发、推广、应用本专业新产品2项以上，取得较好的效益

其成果经专业主管部门鉴定认可； 

11、发现一处大中型矿产地（固体、液体及气体矿产）的主要完成人； 

12、发现一处大型水源地主要完成人； 

13、作为主要人员承担1项大型或3项中型工程项目的施工，竣工项目经有关部门或单位评

审验收为合格以上。 

14、主持制订了县（市）级以上单位的专业管理办法、发展规划等主要技术文件3项，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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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施（以正式下文为准）； 

15、获得本专业专利1项，并得到实施（以专利证书及实施单位证明为准）。 

16、从事发地球物理检测、分析、研究、开发，工作成绩显著者（有证明材料）。 

第五条 论文、论著条件： 

任现职期间，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学术论文（第一作者）、著作（前三名），并需符合下

列条件中的之一： 

1、正式公开出版过本人参与撰写的本专业专著、译著； 

2、参编出版专业著作1部并在公开出版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篇； 

3、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 

4、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论文1篇； 

5、独立编写或主编(第一作者)提供社会使用达5万字以上的本专业地质勘查报告1部或2万

字以上本专业地质勘查报告2部。 

第六条 破格条件： 

1、业绩条件 

任现职期间，具备本条件中“第四条业绩条件”中的2项，而且至少符合其中（1）至（10）

款中的一条。 

2、论文、论著条件 

任现职期间，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学术论文（第一作者）、著作(前2名)，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⑴、 正式公开出版过本人撰写的本专业专著、译著（独著、主编或副主编）； 

⑵、 参编出版专业著作1部并在公开出版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 

⑶、 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2篇； 

⑷、 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论文2篇； 

⑸、独立编写或主编(第一作者)提供社会使用达5万字以上的本专业地质勘查报告1部或2万

字以上的本专业地质勘查报告2部。 

  3、申报条件 

 具有非同一单位两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的推荐材料可破格申报。 

第七条、评审方法 

凡符合条件者须经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1/2 及以上同意，凡符合破格条件者须经

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2/3 及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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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教授级高工职称评审条件（试行）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本条件适用于各行业从事地球物理及遥感（包括物探）以及从事相关专业仪器设备等

生产、科研、开发、管理以及信息研究处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地球物理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应具有系统的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能及时掌握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状况和发展趋

势；具有解决在科研生产过程或综合技术管理中本专业领域复杂疑难技术问题的能力。 

2、专业的适用范围：适用于在地面、空中、地下（坑道和井下）运用重力法、磁法、电

法、地震及其他弹性波法、放射性法、声波法、地温测量法或其他地球物理方法，以及可见光

和近红外光摄影、热红外扫描（或成像光谱）、声纳及侧视雷达及其它微波等、以及遥感方法

解决地质领域和非地质领域中问题的科研、勘查、方法技术（包括专用仪器、数据处理及软件）

研究、开发的技术人员。 

3、申报人要求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终身会员。 

第二条 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近五年内年

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2、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符合申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的学历、资历要求： 

①、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四年以上。 

②、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并担任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五年以上。 

③、大学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或取得与所从事专业相符的后续大学本科学历五年以

上），并担任副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职务六年以上。 

3、取得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五年以上，应经历并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科研、

工程建设、技术革新项目或自主创新的项目，对科技管理人员，作为执笔人负责省、部级重点

科研项目计划、工程技术规范、科技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政策与法规等的编写； 

4、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合格； 

5、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1957年以前出生者，此条件可放宽。 

第三条 工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或为主承担一项国家或二项省部级重点工程项目、重点攻关项目、重大技改项目、

重大新产品开发项目以及重要引进项目的立项、论证、方案设计、实施、技术报告撰写，或产

品研制、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工作的全过程，并在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上起到主导作用。 

2、开创性提出本专业的研究和开发方向，并主持和组织过重要技术活动；在技术改造、

计量、标准、科技情报工作中，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成果，其综合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或国际

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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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持完成两项以上Ⅲ级建设工程或一项大型、二项中型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 

4、负责完成本企业主导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产品性能达到同

行先进水平，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5、曾任局（所）级总工、副总工五年以上者；任局（所）级技术业务处室的负责人五年

以上者；任局（所）级主官高工、主任工程师或某一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五年以上者；任县团级

单位总工五年以上者。 

第四条 业绩条件： 

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具备下列条件第1项者或具备第2项至第11项之二项者： 

1、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一项或省部级三等奖二项以上的主要完成人（省、部级奖励是指

省、部科学技术进步奖、星火奖及相当级别奖励），下同。 

2、获得省、部级三等奖一项的主要完成人。 

3、获得国家级优秀设计奖、优质工程质量奖一项以上，或省、部级设计奖、优秀工程质

量奖两项以上的主要贡献者。 

4、获得一项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或三项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实施后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有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或本专业全国性学会的证明材料。 

5、主持或为主承担两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重点项目、攻关项目或自主研发项目，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并经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或本专业全国性学会鉴定（验收）认可。 

6、主持开发、研制的新产品或结构调整、更新、换代的产品，成为行业内名牌产品，其

市场占有率在行业内同类产品中名列前三名，前有权威性统计资料证明者。 

7、在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工程项目、科研成果利用中，对其发展规划、采取重大的生

产技术措施、解决产品质量等重大问题方面起过关键性作用，并有相应主管部门证明者。 

8、在研究开发、生产、推广实践中，有较大的技术性突破，解决过重大关键技术难题或

填补国内同行业某一技术领域的空白，有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或本专业全国性学会的证明材

料。 

9、在企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主持完成国外引进大型先进成套（单机）设

备或生产线的安装、调试的全过程，投入生产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并通过省部级以上主

管部门鉴定（验收）认可。 

10、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设计、研制、开发、推广应用中，将高新技术

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通过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或本专

业全国性学会鉴定（验收）认可。 

11、主持起草编制国家级行业技术标准、规程、规划一项以上，或省级行业技术标准、规

程、规划三项以上，并正式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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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术条件： 

学术水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正式出版本专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或出版相关专业有价值的学

术技术著作或译著，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 

2、在国家本专业正式刊物上发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3篇（独著或第一作者）。 

3、在国家级专业正式刊物上发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1篇、省级本专业正式刊物上发表

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3篇（独著或第一作者）。 

第六条 破格条件： 

任现职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不受学历资历规定的限制，破格申报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专业技术资格。 

1、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 

2、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3、获省部级优秀专家称号； 

4、获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 

5、省、部级一等奖获得者。 

6、具有非相同单位的4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或两名两院院士推荐可破格申报。 

第七条 评审方法 

凡符合条件者须经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1/2 及以上同意，凡符合破格条件者须经

出席评审会的专家无记名投票 2/3 及以上同意。 

 

 

 

 

 

 

 

 

 

 

 

 

 

 

 

 

 

 


